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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之祖越国商业文化精义新探 

潘承玉 

【摘 要】：建构浙商发祥史应把先秦越国商业文化整体看作浙商之祖。春秋晚期，越国商业的经营主体发生分

化，在官贾之外出现自由商人即私商。越国官方高度重视官贾官市的市场管理，防止经营欺诈，同时特别重视汲取

私营商人的经营智慧，用国家体制实践内含“重商”论、“活商”论的“息货”说。越国商业在根本性质上，是以

诚信的“官贾”来组织展开“私商”行为，像私商赚取高额利润一样，实现综合计之“三年五倍”的国家财富高速

增长；是在同处江南的各诸侯国之间亦即“国际”间做的大买卖，而非仅仅面对本国百姓；越国的“国家炽富”是

“邦富”伴随了“家富”，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国家富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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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已有一些关于浙商之祖和越国商业文化的研究。但前一方面，不论是如陈学文追溯浙商的历史渊源仅至宋明时代，提

出“浙商……它的先祖饱受浙东学派的薰陶”；还是如杨轶清梳理浙商的历史源流、韩永年辨析浙商的文化传承均肇自先秦越

国的范蠡个人，对“浙商远祖范蠡”“浙商始祖——范蠡”有所论列(1)，都没有把越国商业文化整体作为浙商之祖来考量。后一

方面，几种越国史、越国文化著作中经济部分“教材式”的介绍
(2)
，受到体例、视野与材料的局限，亦未揭示越国商业文化的底

蕴。我们认为，建构浙商发祥史，不能不把整个先秦越国的商业文化而非仅是个别突出人物看作浙商之祖；在建设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商业文明更加强调与传统文化和固有文明结合的今天，重新寻味浙商发展史的灿烂开篇和越国商业文化这

笔浙江先民的宝贵遗产，汲取其精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诸多材料和出土文物揭示，春秋晚期，在传统技术因素的持续积淀和越国崛起时代需要的不断刺激下，越国农业和各种手

工业（含印纹硬陶、原始瓷烧造业和冶玉业等非金属手工业，青铜器、铁器冶铸业等金属手工业，纺织业、酿酒业、制盐业、

舟车制造业、髹漆业等其他手工业）获得全面发展，奖励生殖政策又带来人口的快速增长，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端口为越国

商业的兴盛奠定坚实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与中原诸国约略同步，越国商业的经营主体发生了分化；越王句践因势利导，采取

一系列富有远见的商业举措，推动越国商业繁荣，从而与农业、手工业一起为越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成功奠定雄厚国力和强大

经济基础。 

一、越国商业的经营主体 

（一）官贾 

越国商业的经营主体主要是《国语·晋语四》“工商食官”一语韦昭注所说的“官贾”(3)，其固定经营场所称官市。《越绝

书·越绝计倪内经》记载：“货物官市开而至。”
(4)
越国十分重视对官贾官市的市场管理，特别是注重进行市场诚信建设，将“市

政”列为越国振兴的“五政”即五大国策之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越公其事》记载句践在领导越国取得农业的大发展之后，

立即推行“市政”： 

越邦服农多食，王乃好信，乃修市政。凡群度之不度，群采物之不对，佯偷谅人则刑也。……而儥贾焉，则诘诛之。凡市

贾争讼，反背欺诒，察之而孚，则诘诛之。因其过以为之罚。凡边县之民及有官师之人或告于王廷，曰：“初日政勿若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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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重，弗果。”凡此类也，王必亲见而听之，察之而信，其在邑司事及官师之人则废也。凡城邑之司事及官师之人，乃无敢增

益其政以为献于王。(5) 

“市政”即市场贸易之政。越国整顿市场，完善市政，强化诚信建设的举措包括：整顿“群度”即不合法度的各种量度；

整顿“群采物”即有悖于礼制常典的旌旗、衣物等标明身分等级的礼制之物，取缔有僭越嫌疑的服饰；打击“佯偷谅人”即欺

侮诚信之人或者偷盗抢夺行为；对“儥贾”即欺诈买卖者还要在查清案实的基础上，加以诛戮；对“市贾争讼，反背欺诒”，

即贸易纠纷中言语不实、颠倒欺诈的一方，若查明确有其事，同样予以诛罚。总的原则，根据违背诚信的过错大小，给予相应

处罚。另外，只要“边县之民”即边远地区的普通“野人”，与“有官师之人”即受官师统辖管理的都邑“国人”，综合言之

即远近城乡交易民众，向朝廷报告，说最初的税收规定不过是以往那种情况（据《国语·越语上》句践“十年不收于国，民俱

有三年之食”
(6)
，越国改革初期规定市政无征，即市场贸易不征收赋税），如今有人违反原有规定，增加涉嫌盘剥民众的市政管

理内容，民众无法承担，遇到类似情况，越王一定亲自接见听取详情汇报，发现有擅自加税、盘剥民众的行为，市场管理者和

有关主管官员都要撤职；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哪位市政管理者敢于“增益其政”，改易初政或增加新政，从中榨取利益以讨好

朝廷，献媚越王了。如果从市场贸易的一般“争讼”发展到“狱讼”，“至于王廷”，当事一方诉说，过去对我曾经如此说，

现在不像那时说的那样，意在责其不信，越王也一定亲自审理、调查，一当查实，无论贵贱，都要处以刑罚。越国实施整顿市

场新政的全面、系统和创新在于：既整顿市场交易方，力推诚信交易，严厉打击各种欺诈行为，又整顿市场管理者，力求诚信

执法，严格禁止各种貌似“政治正确”的害民行为。实施这一新政的根本初衷，固然是以此作为基础，不断巩固扩大成效，从

而建设整个越国社会各方面的诚信；但直接好处仍然是大大净化了市场空气，有效抑制市场这一天然逐利场所对社会整体利益

的伤害。 

（二）私商 

越国商业的经营主体还有自由商人即私商，私商是越国商业的新成分。 

商业史记载，“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后期，身份自由、独立经营的私营工商者大量涌现，自由商人——私商已发展成为

一个很有力量的社会阶层”，当时，“随着农业、手工业规模扩大，产品，尤其是私人生产的产品流入市场增多，旧的官贾制

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需由民间私营商人填补，甚至私营商人中有妇女充任的‘女贾’”，“‘工商食官’逐渐成为历史陈迹”；

“春秋后期，从事私营商业的人数大大增加，以至凌驾于官贾之上，或取官贾而代之。这个庞大的、人数众多的商人阶层是由

这些人组成的：一是与西周末、春秋初有历史渊源，出身微贱、富而不贵的大商人，他们世代相传，买卖越做越大，财富越积

越多。二是士人经商，或亦商亦仕，未做官时经商，经了商以后再做官。三是原有的下级贵族私人经商留下来的，以及没落贵

族不甘贫困、要保全或恢复其经济地位的，也选择了这个容易赚钱的行当。四是官僚去职后当商人的。五是被称作‘工肆之人’

的独立小手工业者人数增加，他们出售自己的产品，同时兼有商人的身份。六是平民经商。七是农民弃农经商。八是工商奴隶

解放变为具有农奴身份的小工商者，或进而变为身份自由的小工商者”，“在这八类人中，前四类大都是富商大贾，后四类大

都是中小工商者或依附于大商人的商业劳动者”(7)。所言官贾逐渐被私商取代，主要是春秋时期中原列国的情况。越国略滞后于

这一历史进程，但春秋晚期依然出现少数富商大贾，其中既有“士人经商”者，亦有“官僚去职后当商人”者；人数虽极有限，

却爆发出极大的商业活力和商业能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凌驾于官贾之上”。 

“士人经商”的代表，后来又属“官僚去职后当商人”者，有范蠡。南北朝王嘉《拾遗记》卷三载：“范蠡相越，日致千

金。家童闲（娴）算术者万人。收四海难得之货，盈积于越都以为器。铜铁之类，积如山阜，或藏之井堑，谓之‘宝井’。……

历古以来，未之有也。”(8)此一记载虽晚出，但顾名思义，自史料“拾遗”而来，必非无因。《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范蠡离

越至齐，“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以“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旋

即“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9)。

可见，弃去越国官职入齐后，范蠡经商极为成功，又在齐国短暂为相；再弃齐国相职后，他在陶地经商，又大获成功。范蠡确

实一生都爱经商，又爱出仕，所言“士人经商，或亦商亦仕，未做官时经商，经了商以后再做官”，哪一条都符合，只是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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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崇他做官后弃官经商罢了。准此以观，《拾遗记》说“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童闲（娴）算术者万人。收四海难得之货，

盈积于越都以为器”，既是越国权力最大的官员，又是越国最大的自由商人，经营范围（“收四海难得之货”）、经营规模（“铜

铁之类，积如山阜，或藏之井堑”）无人能出其右，应是比较可靠的。 

“官僚去职后当商人”的早期代表，入越初期的计然可算一个。《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载句践自吴归国，向计然咨询复

国大略，计然说到：“尝言息货，王不听臣，故退而不言，处于吴、楚、越之间，以鱼三邦之利。”(10)可见在越国大败于吴之

前，计然曾建议通过发展商业来增殖越国财货，壮大越国对抗吴国的物力；但越王句践并未采纳，计然只好弃官，利用自己对

三国物货情况的了然于心，自行在越、楚、吴三国之间做了一段时间的“国际贸易”，其获利之丰，自可想象。 

计然与范蠡，这两个私商的代表，关系密切。《史记·货值列传》“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集解引

《范子》：“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史记·货值列传》又

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治产积居，

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11)既往论者以为这段话的要义在于，范蠡把老师计然的治国方略运用到个人

的经商致富上，由此取得巨大成功。其实，这段话还包含着，范蠡在齐、陶的经商也直接借鉴了计然的经商经验（除了对自己

在越国为相时经商的做法或取或舍），范蠡的经商致富一定程度上是计然经商致富的成功移植。 

二、越国商业的指导思想：“息货”说 

越国商业繁荣、发达的关键，是越国最大的官贾越王句践，向最重要的私商计然“借宝”。 

句践忽视计然的“息货”建议，在国力贫弱的情况下仓促与强大的吴国对决，酿成几乎国亡族灭、任人凌辱的惨祸。血的

教训，迫使越王句践回思复国“道理”，重新向计然请教。过去的私商，重归越国大臣队列的计然，将其长期以来对国家财富

增殖即国力壮大重要性的看法，与过去长期积累的经商经验——财富增殖的快速有效途径，也就是又经过一段时间反思、沉淀

的“息货”说，重新向越王句践倾囊相倒。 

根据《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等的记载，计然所言，即他的“息货”说，有这样两大要点： 

（一）“重商”论 

国家治理以财富增殖为根本前提，故农业重要，商业也重要，必须农末兼营，农末俱利，其中关键抓手就是做好价格管控，

做好市场。《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载其言曰：“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

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官市开而至。……甲货之户曰粢，为上物，贾七十。乙货

之户曰黍，为中物，石六十。丙货之户曰赤豆，为下物，石五十。丁货之户曰稻粟，令为上种，石四十。戊货之户曰麦，为中

物，石三十。己货之户曰大豆，为下物，石二十。庚货之户曰穬，比疏食，故无贾。辛货之户曰果，比疏食，无贾。壬、癸无

货。”(12)《史记·货值列传》载计然之论，亦有：“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

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13) 

两处记载，包含四个要点： 

1.“古之治邦者，本之货物”。 

国家治理以物质财富为根本，也就是以物质财富的经营、增殖为前提与基础。“货物”即处于交易状态、面临增殖前景的

财富；没有财富的不断积累、增殖，就没有强大的国家物力，国家治理的一切举措都将失去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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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末俱利”。 

国家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增殖，仰赖农业和农民，“农伤则草木不辟”，需要鼓励农民不断开垦荒地，扩大生产，向社

会源源不断提供各种农产品，农产品是国家物质财富的基础；也仰赖商业和商人，“末病则货不出”，“末病则财不出”，需

要鼓励商人积极投身货物的流通，鼓励商人拿出钱财来广泛收购，只有这样才能把农民的单一农产品变成以货币为标记、有广

泛用途的现实财富。总之，物质财富的经营、增殖，需要兼顾农末双方，农末双方既存在利益矛盾，更存在共同利益。 

3.“平粜齐物”。 

国家要通过改善市场供求关系，在丰收多产时把粮食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减产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的手段，把价格波动

控制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石“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对主要农产品还要实行官方指导价，如“甲货之户曰粢，为上物，

贾七十。乙货之户曰黍，为中物，石六十。丙货之户曰赤豆，为下物，石五十”，等等；合理与否的平衡点，在于力求农末双

赢，不能因片面强调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而伤害商业和商人，反之亦然。 

4.“货物，官市开而至”，“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国家物质财富不断增殖的途径，农民手上农产品这一基础性物质财富变现成以货币为标记的相对高级物质财富的途径，就

是市场；“货物，官市开而至”，市场一开，万货骈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都将得到兑现，国家物质财富的不断增殖亦将变成

现实。因此，确保“官市”健康运转，确保“关市不乏”，为满足农末便利而广泛开设“关市”，大力建设市场，是国家治理

的根本基础所在。 

总而言之，国家要重视物质财富增殖，要同等重视商业和农业，关键抓手是合理调控市场价格，高度重视市场和市场建设，

不抓好市场，一切都将落空。总括以上各点，可以统称为商业价值论上的“重商”论。 

（二）“活商”论 

国家组织商业贸易，要有顾后瞻前意识，要善于把握随自然界阴阳变化而来的水旱丰歉变化和货物需求变化，要善于逆向

思维，预先囤积居奇，这既有利于减轻灾害，确保天下太平，又可获得双倍、五倍，甚至十倍的高额利润，实现国家财富最快

速度的增长；要把逆向思维、反向操作的意图完全实现，还必须透彻把握天下各种货物的来源及流通走向，还要懂得任用贤能；

除了要特别注意在防灾和反向操作上做大文章，在化解坏事中获取最大利益，还要注意随时随地让货物商品和钱币都流动起来。

《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载其言曰：“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

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以智论之，以决断之，以道佐之。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则资车，

旱则资舟，物之理也。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故汤之时，

比七年旱而民不饥；禹之时，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习源流，以任贤使能，则转毂乎千里外，货可来也。不习，则百里

之内，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价十倍，其所择者，则无价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为之也。视民所不足及其有余，为之命

以利之，而来诸侯，守法度，任贤使能，偿其成事，传其验而已。如此，则邦富兵强而不衰矣。……不习源流，又不任贤使能，

谏者则诛，则邦贫兵弱。……父母利源流，明其法术，以任贤子，徼成其事而已，则家富而不衰矣。……太阴在阳，岁德在阴，

岁美在是。圣人动而应之，制其收发。常以太阴在阴而发，阴且尽之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

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时而散，是故圣人反其刑，

顺其衡，收聚而不散。”(14)《史记·货值列传》载计然之论，亦有：“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

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积著

之理，务完物，无息币。……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

行如流水。”关于“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史记》索隐又称，“《国语》大夫种曰‘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也”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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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把此论提出者由计然误成文种，或者文种也接受了计然的看法。 

这些记载，包含这样几个要点： 

1.明“时用”，观“万货”。 

所谓“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如同知道打仗就须做好战备一样，买卖货物必须清楚

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只有这样才算真正懂得货物；只有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天下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才能

看得很清楚，才能进行最好的货物贸易。这就意味着，不能肤浅、僵化、狭隘、单一地看待货物，必须将货物的使用价值和使

用时效紧密结合起来，必须综合考虑天下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变化，在知万货的基础上买卖某一种或某几种货物。 

2.“断长续短，一岁再倍”。 

因为“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

自然界的水旱、农业收成的丰歉一直是波动变化的，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就意味着，天下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也一直是

波动变化的，其变化也是有规律的，“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可以断定一切农产品的价钱在三年的时间内必有一次大的起落。

所以，“散有时积，籴有时领”，“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在丰收年景粮食散在各处时，就应及时用低价把它储积起来，

到荒年再及时把买进的粮食卖出去，在大旱之年把大家都不要的舟船储积起来，在洪涝成灾之年把大家都不要的车舆储积起来，

以备大旱又变成大水而大家又都没有舟船、大水又变成大旱而大家又都没有车舆时可以卖个好价钱；这不仅可以避免粮食在丰

年时的低价浪费，又可减少在荒年缺粮时的饥馑之灾，既避免舟、车在暂时无用时被弃毁浪费，又可满足在舟、车大规模极需

时的救急，“断长续短，一岁再倍，其次一倍”，截存丰年的余粮以补荒年的不足，截存旱、水无用时的舟、车以应水、旱爆

发时的急需，操作得好的话，一年还可得两倍的利润，差一点也可使利润翻一倍。这是说，国家商业经营要有顾后意识，要善

于逆向思维。 

3.“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人主所求，其价十倍”。 

“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每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老百姓往往因为饥荒而流离失所；但圣人能够不让人民流离

失所，在于“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圣人动而应之，制其收发”，“圣人反其刑”，圣人在风调雨顺时就预计到

天地常有反复，事先做好准备，圣人的行动总是针对天地阴阳的变化而来，提前做好货物的储积或流通规划，圣人总是敢于反

其道而行之，“故汤之时，比七年旱而民不饥；禹之时，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圣人能如此，今天的国君也可仿效为之，敢于

反向操作。其要领在于，“其主能通习源流，以任贤使能，则转毂乎千里外，货可来也”，国君要全面掌握货物的来源、流通

情况，放手任命贤能大臣去执行流通的政策，千里以外的货物都可以提前运来；“阴且尽之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

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这样一来，“人主所求，其价

十倍，其所择者，则无价矣”，“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国君能获取的利润，也许能十倍于原价，其次也能五倍于原价；

国君所选择的这一战策，归根到底还可像圣人一样不让人民流离失所，应该是无价之宝。这是说，国家商业经营要有前瞻意识，

要有更深刻的逆向思维和更大力度的反向操作，这是治国要道，也是赚取最高利润的途径。 

4.“利源流”“习源流”而“任贤”，邦、家“富而不衰”。 

在国家层面，“人主利源流”，“视民所不足及其有余，为之命以利之”，“任贤使能，偿其成事，传其验而已”，“则

邦富兵强而不衰矣”，“不习源流，又不任贤使能”，“则邦贫兵弱”；在家庭层面亦即私商层面，“父母利源流，明其法术，

以任贤子，徼成其事而已，则家富而不衰矣”。“利源流”“习源流”，即懂得利用货物的来源与流通去向，通晓货物的来源

与流通去向。仅仅懂得逆向思维、反向操作，而不知道从哪儿去组织货物，怎么样去组织货物流通，所谓重建圣人之治，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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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高额利润，仍然只是空话和幻想。国君能通晓货物的来源与流通去向，再根据百姓有什么不足，以及有什么多余，制定出反

向应对的贸易措施，并任命贤能之人去执行，奖励他们的成功，推广他们好的经验，就一定能国富兵强，永不衰败。父母若能

通晓货物的来源与流通去向，又能任用贤能的子女去组织贸易，要求他努力办成事情而不问其他，那么家庭也一定能长富不衰。

这是阐述实现逆向思维、反向操作意图的具体途径。 

5.“务完物，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务完物”，即拥有尽可能多的可贸易货物，即要不断扩充货物储备；“无息币”，《史记》索隐释为“久停息货物则无

利”(16)，即要让货物处在不断的交易中，要彻底抛弃把货物价格高低看死，从而惜售或弃收的陈旧观念，“论其有馀不足，则

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必须明白货物价格高低是随市场供求关系波动而不断变

化的，所以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

财和货物要一直像流水一样处在不动的流通和交易中，即要不断地购进货物，又要不断地卖出货物，财富总是在交易中不断增

殖。 

这五点，可以概括为商业方法论上的“活商”论。 

三、越国商业成功的历史经验 

计然，越国这位曾经退而“处于吴、楚、越之间，以鱼三邦之利”的大私商，也是另一位大私商范蠡的老师，将其长期以

来对商业价值和商业经营方略的思考和实践所得，将其极为宝贵的“息货”说，也就是通过商业贸易增殖国家财富论，向越王

句践和盘托出。惨痛的教训使得句践再也不敢丝毫轻视计然的“息货”说，而迅速将其定为越国商业的指导思想和越国复兴的

根本国策，并迅速付之实践。 

《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载：“越王曰：‘善。从今以来，传之后世以为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也。”(17)

《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亦载：“策其极计，三年五倍，越国炽富。句践叹曰：‘吾之霸矣。善！计倪之谋也。”(18)“策

其极计”“治牧江南”云云，即谋划将其计策在江南地区做了最好的实施，由此实现越国财富最快速度的增长，奠定越国灭吴

称霸天下的强大国力基础，也树立中外商业史上的一个“富国”典范。诚如有学者所言，“句践以迫于会稽之耻，知非从培养

国力入手，不可以有为，遂以生聚之策，属之计然”，“越王善其言，修之十年，越国富厚，七年而沼吴。吴、越之兴亡，率

由于商业，商业之于国，关系大矣”(19)。 

显然，正是在计然“息货”说的指导之下，越国商业空前繁荣、发达，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历史经验有三： 

第一，越国紧紧抓住商业贸易的中心环节——市场，全面系统加强诚信建设，严厉打击各种欺诈行为，同时越王句践又全

盘接受计然的“重商”论，并用国家体制实践了计然的“活商”论。越国商业在根本性质上，是以诚信的“官贾”来组织展开

“私商”行为，像私商赚取高额利润一样，实现了国家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越国商业做到了诚信经营和快速增殖国家财富、迅

速壮大国力的较完美统一。 

第二，“治牧江南”的记载还表明，越国的国家商业行为也像计然当初“处于吴、楚、越之间，以鱼三邦之利”一样，是

在同处江南的各诸侯国之间进行的，是面对多个国家百姓而非仅仅是在越国国内进行的。仅仅在越国国内进行，面对本国百姓，

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也很难赚取“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的高额利润，实现不了综合计之“三年五倍”的国家财富高速增

长。从《国语·吴语》载文种有言，“今吴民既罢，而大荒荐饥，市无赤米，而囷鹿空虚，其民必移就蒲、蠃于东海之滨”(20)，

《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亦谓，“吴民既疲于军、困于战斗，市无赤米之积，国廪空虚，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蠃

于东海之滨”
(21)

，《越公其事》又载越王句践实施系列新政后，“东夷、西夷、古蔑、句吴四方之民乃皆闻越地之多食、政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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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信，乃波往归之”(22)，可以看出，越国与周边国家并无截然不可逾越的边界，人员之间的流动极大，这是极便于展开“国际”

贸易以获利的。“治牧江南”，在吴、楚、越等周边国家之间展开贸易，归根到底也是通过商业贸易把其他国家特别是吴国的

财富不断吸收到越国来，这是对吴国国力的又一种釜底抽薪。在越国灭吴、挺进中原之后，为维持称霸天下的国力需要，越国

国家商业的活动范围，势必又有新的显著扩大。古本《竹书纪年》卷下载：“（魏襄王七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

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23)魏襄王七年为公元前 312年，也是越国将都城迁回姑苏后的第 66年，此时的越国

已经相当衰败，还能一次向遥远的中原魏国运送如此大量的物资，自然是利用了战国初以来越国强大的货物流通网络。越国商

业做的是大买卖。作为私商，不仅计然，范蠡曾经“收四海难得之货”，做的也是大买卖。 

第三，从句践听进计然的这一陈辞，“父母利源流，明其法术，以任贤子，徼成其事而已，则家富而不衰矣”，还可推断，

越国在大力发展国家商业的同时，也是允许和鼓励私人商业的，越国的私人商业也在春秋晚期获得较大发展，越国的“国家炽

富”是“邦富”伴随了“家富”，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国家富有状态。 

这三大历史经验，是浙商之祖为后人提供的启迪，值得今人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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